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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公告 

 

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 日收到公

司实际控制人谢乐敏先生与程源、文向南、黄肃、肖辉和、张建华、崔治祥、唐钦华（以

下简称“7名自然人股东”，谢乐敏先生与 7名自然人股东合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关于共同签署《〈关于一致行动的协议〉之解除协议》（以下简称“《解除

协议》”）的通知，各方决定解除于 2012年 12 月 22 日签署的《关于一致行动的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情况 

2012 年 12 月 22日，公司股东谢乐敏与 7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关于一致行动的协

议》，根据该协议的约定，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就提名公司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向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会议

议案等事项，在充分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上，7名自然人股东以谢乐敏先生的意见作为最

终意见。自协议各方签字后立即生效，至谢乐敏先生或协议各方均不再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之日起效力终止。 

截至《解除协议》签署日，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切实完全履行了《关于一

致行动的协议》的约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关于一致行动的协议》约定的情形，

亦未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后续信息披露中所做的各项承诺。 

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相关情况 

经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充分协商，各方于 2020 年 8月 1日签署了《解除协

议》，一致同意自《解除协议》生效且《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议》实施之日起解除《关于一致行动的协议》，各方不再享受《关于一致行动的协议》

约定的权利，也不再受《关于一致行动的协议》约定的义务所约束。 

自解除《关于一致行动的协议》之日起，各方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方面，依据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各自的职务和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独立行使

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解除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谢乐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部

分承诺的议案》； 

（2）《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生效。 

三、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解除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且本次交易完成后，四川交投实业有限公

司直接持有和能够行使表决权的公司股份合计 36,720,8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5%，

四川交投实业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

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有助于为公司引进更多政府、产业、

金融等战略及业务资源，加快公司战略布局，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同时，有利于提

升公司的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会产生积极影响，为全体股东

创造更大的价值。 

四、其他说明 

1、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行为不违反《公司法》《合同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方各自所作承诺的情形。  

2、本次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月 3日 


